关于《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 一、起草背景与目的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积极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《关于推动短剧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》（广电发〔2022〕6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韶关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扶持政策。其核心目的在于培育和发展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，加快推动文化产业赋能“百千万工程”，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提升韶关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。

二、政策主要内容说明

（一）资金设立与使用

市财政每年安排不超过200万元的微短剧产业发展资金，主要用于支持网络微短剧剧本创作、拍摄播映、产业活动，以及对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用的创作精品、在韶从事拍摄制作或建设拍摄场地设施的企业团体提供帮助。

（二）剧本创作扶持

从含有韶关元素或体现韶关特色的剧本中，适时评选出14部进行扶持，其中优秀剧本2部（每部1.5万元）、创意剧本4部（每部1万元）、潜力剧本8部（每部0.6万元），若无符合标准的剧本则可空缺。

对代表韶关参加国家、省参赛并获奖的作品，分别给予国家级优秀奖励5万元、省级优秀奖励3万元。

（三）拍摄播映支持

对于含有韶关元素、取得相关备案凭证且上线播出的微短剧，根据单个平台三个月内有效播放量给予第一出品方扶持，30万次以上最高1万元、100万次以上最高5万元、300万次以上最高10万元，每部作品累计最高扶持10万元，且已申请过的平台不可叠加重复申请。

吸引国家、省扶持剧目的剧组来韶拍摄，依据综合评价结果，按实际制作费的10%、8%、6%给予好、较好、一般三个等次的补助，每部最高10万元。

适时选取不超过5部在韶关拍摄制作或讲述韶关故事、宣传韶关形象的网络微短剧给予摄制补助，重点剧补助8万元，普通剧补助5万元。

（四）市场主体与产业基地培育

在韶从事拍摄制作的企业团体，拍摄制作单部含有韶关元素或体现韶关特色,单部作品年度营业收入超50万元且作品符合相关条件的，按拍摄成本每部10%补贴，每部最高补贴5万元，同一企业每年获资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
对新建或改建的微短剧拍摄基地（数字摄影棚），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超500万元的，按实际投资额3%给予一次性扶持，每个项目最高50万元。

（五）配套服务与交流合作

文化广电主管部门提供协拍服务，协调相关取景地减免费用。

建立专家库、开展人才培训、组织产业交流等活动，搭建政企合作桥梁，推动微短剧与文旅融合发展。

三、政策实施与管理

各类评定标准按照市文广旅体局官网发布的年度评分细则执行。

同一事项或项目符合多个资助条件的，按 “就高、不重复” 原则扶持，且不得重复申报市级财政其他资助政策，同一企业累计获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明确了对相关人员违规行为及骗取奖励补助行为的追责办法。

本政策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，扶持资金发放按年度顺延。

四、起草依据

本政策主要依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《关于推动短剧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》（广电发〔2022〕67号）等相关文件，结合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发展实际制定，旨在通过精准有效的扶持措施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文化强市建设。



